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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民航條例》  

(第 448 章 ) 

《 2017 年香港飛航 (費用 )(修訂 )規例》  

引言   

在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制

訂載於附件 A 的《 2017 年香港飛航 (費用 )(修訂 )規例》(《修訂條例》)，以

調整《香港飛航 (費用 )規例》 (第 448D 章 )所訂明的費用和收費，以期符合

收回全部成本的政策。  

理據  

2. 現時第  448D 章及《民航 (飛機噪音 )(證明 )規例》(第  312A 章 ) 訂明

與民航有關，並由民航處管理的法定費用和收費。該兩條規例共有 79 項法

定費用 (前者 76 項及後者三項 )，全部與公眾的日常生活無關。按照政府政

策，一般而言，各項費用和收費所訂的水平，應足以收回所提供服務的全

部成本。民航處已檢討根據第  448D 章和第  312A 章收取的 79 項費用和收

費，並將有關服務的成本更新至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的價格水平。  

3. 現時，民航處根據第  448D 章和第  312A 章就其部分服務所徵收的

費用和收費，並非悉數收回成本，該等服務的成本回收率介乎 33%至 98 %

之間。根據第  312A 章收取的三項費用，雖然未能收回成本 (成本回收率介

乎 95%至 96%之間 )1，但即使調高費用，預計也不會為政府帶來可觀收入，

因此建議保持不變。這次費用修訂建議包括根據第  448D 章徵收的項目，

旨在就政府為航空業提供的服務收回全部成本。自上次在二零一二年一月

調整費用後，物價普遍上升，尤其以員工成本為甚 (二零一七至一八財政年

                                                       
1 所涉及的三項費用分別是：( i )批給適用於一種或多於一種組合的飛機及引擎類型的噪

音標準合格證明書，而與此等組合相同的飛機及引擎類型組合，以前已獲批給噪音標準

合格證明書 ; ( i i )在其他情況下批給噪音標準合格證明書 ;以及 ( i i i )發出噪音標準合格證

明書的複本。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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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員工成本，相對於二零一二至一三財政年度的水平，增加約三成 )。儘

管如此，民航處亦已檢討其日常管理和程序，從而訂出增效節流的措施，

並在釐定費用和收費調整建議時，把節省的開支計算在內。建議不會大幅

改變費用的成本結構，亦不會在相關附屬法例下增訂費用。  

費用建議的詳情  

4. 在根據第  448D 章收取的 76 項費用中，47 項是定額費用，其餘 29 項

費用是按照調查成本收取，但須以法例訂明的最高數額為限。  

定額費用  

5. 關於根據第  448D 章收取的 47 項定額費用：  

(a) 其中 45 項未能收回成本 (成本回收率介乎 33%至 98%之間 )，因此建

議調高費用；以及  

(b) 有兩項高於成本 (成本回收率為 141%及 143%)，因此建議調低費用。 

6. 關於上文第  5(a) 段所述的 45 項費用，除了以下三項外，民航處建

議一次過調高數額。以下三個項目現時的成本回收率較低，其費用將會按

照既定做法，分三年逐步調高，以減輕對用者的影響：  

(a) 飛機維修工程師執照：為批出執照、更改執照或在執照上加簽某類

型或某類型分類或型號等級而進行的考試中，每份選擇題試卷的費

用；  

(b) 飛機維修工程師執照：為批出執照、更改執照或在執照上加簽某類

型或某類型分類或型號等級而進行的考試中，每份短文式問題試卷

的費用；以及  

(c) 空勤人員執照及執照註明的等級：申請簽發體檢合格證明書的費

用。  

7. 在上文第  5(b) 段，民航處建議調低的兩項費用分別為批出私人機師

執照的考試費用，以及批出或續發專業機師執照的考試費用。這是民航處

通過程序自動化，減省提供相關服務所需的人手，令服務成本降低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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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定額費用 (以不同的最高數額為限 ) 

8. 至於根據第  448D 章收取的 29 項有數額上限的非定額費用，民航處

已檢討該等費用所訂明的最高數額，當中考慮了有關項目過去數年最複雜

個案的調查成本。在這些費用項目中，有四項同時訂明了最低數額  2。我們

亦已根據實際的調查成本，檢討了其最低費用水平。  

9. 根據檢討結果，民航處建議 26 項費用的最高數額保持不變，但調

高以下三項費用的最高數額，以收回全部成本：  

(a) 機場牌照；  

(b) 審批飛機和設備；以及  

(c) 航空運輸企業經營許可證 (經營許可證 )。  

10. 有關第  9(c)段所述的經營許可證，現時批出或更改經營許可證的最

高費用根據飛機重量分為五個組別，故會視乎所涉飛機的重量而有分別。

然而，根據民航處的經驗，調查或處理申請的成本差額未必與飛機的五個

重量組別直接相關。有見及此，民航處建議簡化經營許可證的費用結構，

將五個重量組別減為三個 (即 (i) 不超過 80 公噸的飛機型號；(ii) 超過 80 公

噸但不超過 160 公噸的飛機型號；以及 (iii) 超過 160 公噸的飛機型號 )，以

期減輕行政工作和收回全部成本。  

11. 至於上文第  9(b)及  9(c)段所述的項目，現時成本回收率較低，建議

按照既定做法，將最高數額分三年逐步調整，以減輕對業界的影響；而

第  9(a) 段所述項目的最高費用，則建議在實施新的費用架構時即時一併調

整。  

12. 另一方面，民航處建議刪除上文第 8 段所述四項費用的最低數額，

以更適切地反映收回全部成本的原則。  

13. 上文第 4 至 12 段所述擬調整或保持不變的費用數目撮述於表 1：  

 

                                                       
2 目前，以下費用是參照調查成本而釐定並設有最低數額：  

( a )  根 據 第  4 4 8 D  章 附 表 第  3  段 就 沒 有 適 航 證 明 書 的 飛 機 發 出 飛 行 許 可 證 而

收取的費用  —  最低費用為 2 7 0  元；以及  

( b )  根 據 同 一 附 表 第  8 ( 2 ) ( c )、 ( 8 ) ( 5 ) ( a ) ( i i i )及 ( 8 ) ( 5 ) ( b ) ( i i i )  段 就 審 批 機 構 或 人

員資格而收取的費用  —  最低費用為 1 6 , 1 0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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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定額費用   非定額費用  

總計  
(a)+(b)

法例  調

高  
調

低  
不

變  
總計

(a) 
調高

最高

數額

調低

最高

數額

不變 刪除

最低

數額 #

簡化

經營

許可

證的

費用

架構  

總計  
(b) 

第 312A 章  0 0 3 3 0 0 0 0 0 0 3 
第 448D 章  45 2 0 47 2 0 22 4 1 29 76 
總計  45 2 3  50 2  0 22  4  1  29 79 

# 擬刪除最低數額的四項費用，其最高數額將保持不變。因此，共有 26 項費

用的最高數額保持不變。  

 14. 新的費用水平與現行費用水平的詳細比較，載於附件 B。  

15. 修訂法例是調整第 448D 章所訂費用和收費的唯一方案以期收回全

部成本。  

修訂規例  

16. 修訂規例的主要條文如下：  

(a) 第 3(1)、 (4)、 (5)、 (8)、 (9)、 (13)-(15)及 (19)-(43)條調整第 448D 章

附表所訂明的若干費用水平或最高數額，以期收回全部成本；  

(b) 第 3(3)、 (7)及 (11)條簡化經營許可證的費用結構，將五個重量組別

減為三個；以及  

(c) 第 3(12)及 (16)-(18)條刪除若干項目的最低費用。  

立法程序時間表  

17. 修訂規例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刊憲，並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四

日提交立法會審議。新的費用水平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一日生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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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影響  

18. 在財政方面，民航處的費用建議如能全面落實，可為政府帶來每年

570 萬元的額外收入，按現行收費率計算，大約相當於民航處每年收取的

整體費用和收費的 7.7%。推行費用建議無須增加員工。在經濟影響方面，

費用建議將會增加航空業界的營運成本，不過額外的成本負擔與航空業界

的營運成本比較相對輕微。  

19. 建議對生產力、可持續發展、環境、家庭或性別議題均沒有影響。 

20.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不影響現行法例

的約束力。  

公眾諮詢  

 

 

 

 

 

 

21.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們已就費用建議諮詢立法會經濟發展

事務委員會，並獲得事務委員會的普遍支持。我們亦已諮詢航空發展與機

場三跑道系統諮詢委員會、香港機場管理局 (機管局 )、航空業界 (包括本地

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委員會、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香港民航機師總會、

英國機師協會香港區，以及其他有關機構，例如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飛

行總會、飛機維修及設計機構、飛行訓練機構和維修訓練機構 )。費用建議

不會對航空業界帶來重大影響，亦不會損害香港作為區內航空樞紐的競爭

力。有關費用應不會對主要持份者 (包括航空公司和機管局 )造成不恰當的

財政負擔。建議對主要持份者的財政影響的詳細評估，載於附件 C。  

22. 有部分持份者關注到若干費用大幅調高。就此，我們已經闡釋上一

次調整費用已在二零一二年一月，這次建議的費用調整實有需要，以反映

這些年來增加的成本。此外，我們建議根據既定做法，將若干費用或最高

數額分三年調高，以顧及用者的利益和政府收回全部成本的政策，在兩者

之間求取平衡。我們已將提升效率的得益盡可能回饋用者，使部分費用可

以維持在現有水平甚或予以調低。  

宣傳安排  

23. 我們會在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解答查

詢。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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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4.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國際民航組織 )是聯合國轄下的專門組織，根據

《國際民用航空公約》於一九四四年成立。該組織現時共有 191 個締約國，

中國為其中一員。中國承擔上述公約及相關規定所衍生的各項國際權利和

義務，而該等國際權利和義務亦適用於香港。國際民航組織的宗旨是推動

國際間以安全而有秩序的方式發展民航業務，同時確保國際間的航空運輸

服務可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穩健地按經濟原則經營。國際民航組織公布

的「機場和空中航行服務收費的政策」，列出一視同仁、與成本相關、具

透明度和諮詢用者的主要收費原則。  

25. 第  312A 章和第  448D 章訂明民航處徵收的民航費用和收費。根據

第  312A 章和第  448D 章收取的 79 項法定費用，主要是為本地航空公司、

空勤人員、維修機構、航空工程師、訓練機構和香港國際機場簽發執照或

牌照，以及批出證明書和許可證 (例如噪音標準合格證明書、經營許可證、

適航證明書，以及運載、裝載或懸吊危險品的許可證 )。所有該等收費與公

眾的日常生活無關。  

26. 有關費用不時按照上述政府的費用和收費政策予以檢討和調整，以

跟隨當前的價格水平。上一次的費用調整建議在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獲得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支持，而第  448D 章的相應修訂於二零

一二年一月十三日生效。  

查詢   

27.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運輸及房屋局署理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鄭思翎女士（電話號碼： 3509 8241）聯絡。  

 

運輸及房屋局  

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  

 

 



附件A















附件 B 

現行收費與建議收費的比較

定額費用項目詳情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收費 現行收費
下的成本
回收率

建議收費 增幅

(I) 建議調高費用的定額費用項目  (共有 45 項費用項目的成本回收率少於 100%) 

1 448D / 1 註冊證明書  

76% 簽發飛機註冊證明書的費用 660 元  870 元  32% 

 2* 448D / 4 

簽發適航證明書

(a) 原型飛機：
(i) 滑翔機或氣球的費用  5,040 元  80% 6,300 元  25% 

 3* 448D / 4 (b) 系列飛機：

(i) 滑翔機或氣球的費用  5,040 元  80% 6,300 元  25%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收費 現行收費
下的成本
回收率

建議收費 增幅

續發適航證明書

4* 448D / 6 (a)  滑翔機或氣球的費用  340 元  98% 350 元 3%

5 448D / 6 (b) 核准最高總重量不超過 2,730 公斤的飛
機，以及適航證明書的有效期為兩年的費
用

每 500 公斤
340 元  

98% 每 500 公斤
350 元  

3% 

6 448D / 6 (c) 任何其他飛機的費用  每 500 公斤
340 元  

98% 每 500 公斤
350 元  

3% 

簽發或續發適航證明書認可證

續發認可證：

7* 448D / 7 (a) 滑翔機或氣球的費用  340 元  98% 350 元  3% 

448D / 7 (b) 核准最高總重量不超過 2,730 公斤的飛
機，以及適航證明書的有效期為兩年的費
用

每 500 公斤
340 元  

每 500 公斤
350 元  

 8* 98% 3% 

9* 448D / 7  (c)  任何其他飛機的費用  每 500 公斤
340 元  

98% 每 500 公斤
350 元  

3%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收費 現行收費
下的成本
回收率

建議收費 增幅

10* 448D / 7 

簽發或續發適航證明書認可證

(a) 滑翔機或氣球的費用
(i) 原型飛機  5,040 元  80% 6,300 元  25% 

11* 448D / 7 (ii) 系列飛機  5,040 元  80% 6,300 元  25% 

12 448D / 11

飛機維修工程師執照

 (a) 批出執照 (無註明型號等級 )或在執照
上加簽某類型或某類型分類的飛機：

(i) 增壓金屬定翼機  605 元  82% 740 元  22% 
13 448D / 11 (ii) 活塞式旋翼機  605 元  82% 740 元  22% 
14 448D / 11 (iii) 渦輪發動機旋翼機  605 元  82% 740 元  22% 
15 448D / 11 (iv) 增壓金屬定翼機、活塞式旋翼

機和渦輪發動機旋翼機以外的
飛機

605 元  82% 740 元  22% 

16 448D / 11
 (b) 在執照上加簽型號等級：

(i) 活塞式旋翼機  535 元  83% 645 元  21% 
17 448D / 11 (ii) 渦輪發動機旋翼機  535 元  83% 645 元  21% 
18 448D / 11 (iii) 活塞式旋翼機或渦輪發動機旋

翼機以外的機型
535 元  83% 645 元  21%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收費 現行收費
下的成本
回收率

建議收費 增幅

19 448D / 11 (c) 更改執照  535 元  83% 645 元  21% 
20 448D / 11 (d) 以認可方式批出執照  310 元  83% 375 元  21% 
21 448D / 11 (e) 續發執照  310 元  83% 375 元  21% 

22 448D / 12

空勤人員執照及執照註明的等級

(1) 批出或續發空勤人員的執照：

 (a) 在下述情況下，批出專業機師、私人
機師或隨機工程師的執照：

(i) 申請人持有香港以外司法管轄
區發出的空勤人員執照

2,055 元  78% 2,640 元  29% 

23 448D / 12 (ii) 其他情況  1,100 元  80% 1,380 元  26% 

24 448D / 12 (b) 續發專業機師或隨機工程師執照  595 元  76% 785 元  32% 

25 448D / 12 (c) 批出或續發空中無線電通訊員具限
制的執照 (申請人持有專業機師或隨
機工程師執照的情況除外 ) 

595 元  76% 785 元  32%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收費 現行收費
下的成本
回收率

建議收費 增幅

26 448D / 12

(2)  在執照加簽以下等級：  

(a) 在機師執照加簽飛行指導員或助理飛
行指導員等級

(b) 在機師執照的飛行指導員或助理飛行
指導員等級加簽飛機型號或機型組別

(c) 在專業機師或隨機工程師執照加簽飛
機等級

(3) 在專業機師或私人機師執照加簽儀表飛行
等級

(4) 在私人機師執照 (直升機 )加簽飛機型號等
級

(5) 在私人機師執照 (定翼機 )加簽等級組別  

(6) 在機師執照加簽有關語文能力的批註  

680 元  

595 元  

87% 

76% 

785 元  

785 元  

15% 

32% 27 448D / 12

28 

29 

30 

31 

32 

448D / 12

448D / 12

448D / 12

448D / 12

448D / 12

595 元  

595 元  

595 元  

595 元  

595 元  

76% 

76% 

76% 

76% 

76% 

785 元  

785 元  

785 元  

785 元  

785 元  

32% 

32% 

32% 

32% 

32%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收費 現行收費
下的成本
回收率

建議收費 增幅

33 448D / 13

執照認可

簽發《 1995 年飛航 (香港 )令》(第 448C 章 )下持
有由香港以外國家發出的空勤人員執照的證明
書

485 元  77% 635 元  31% 

34* 
448D / 

13A 

批准從飛機投下物品等

批准從飛機投下物品或風向顯示器具的費用 1,470 元  78% 1,875 元  28% 

35* 448D / 
13B 

批准從飛機投下人士

批准從飛機投下人士的費用 1,470 元  78% 1,875 元  28% 

36 448D / 
13C 

批准運載軍火

批准運軍火的費用：

 (a) 就指明期限給予批准  785 元  80% 975 元  24% 

37 448D / 
13C 

 (b) 就單次付運給予批准  565 元  80% 705 元  25%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收費 現行收費
下的成本
回收率

建議收費 增幅

關於放飛繫留氣球等物品的批准

38 448D / 
13D 

批准放飛繫留氣球、風箏、氣球、飛船、滑翔
機或拖引式降落傘的費用

1,470 元  78% 1,875 元  28% 

批准進行空中攝影或空中測繪等活動

39 448D / 
14A 

批准進行空中攝影、空中測繪或任何其他形式
的空中作業的費用

1,470 元  78% 1,875 元  28% 

文件複本

40 448D / 15 就《 1995 年飛航 (香港 )令》或根據該命令訂立
的規例而發出的文件發出複本或補發本的費用

78 元  94% 83 元 6%

批准低飛

41 448D / 17 發出批准低飛的費用  1,470 元  78% 1,875 元  28%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收費 現行收費
下的成本
回收率

建議收費 增幅

42 448D / 18

批准以運載等方式處理危險品

批准運載、裝載或懸吊危險品的費用 6,800 元  84% 8,110 元  19% 

43 

44 

448D / 11

448D / 11

飛機維修工程師執照

為批出執照、在執照上加簽或更改執照而進行
的考試：

(a) 每份選擇題試卷  

(b) 每份短文式問題試卷  

315 元  

775 元  

58% 

52% 

375 元  
(第一年 ) 

450 元  
(第二年 ) 

545 元  
(第三年 ) 

965 元  
(第一年 ) 
1,200 元  
(第二年 ) 
1,495 元  
(第三年 ) 

19% 
(第一年 ) 

20% 
(第二年 ) 

21% 
(第三年 ) 

25% 
(第一年 ) 

24% 
(第二年 ) 

25% 
(第三年 )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收費 現行收費
下的成本
回收率

建議收費 增幅

45 448D / 12 空勤人員執照及執照註明的等級  

申請簽發體檢合格證明書 155 元  33% 225 元  
(第一年 ) 

325 元  
(第二年 ) 

475 元  
(第三年 ) 

45% 
(第一年 ) 

44% 
(第二年 ) 

46% 
(第三年 )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收費 現行收費
下的成本
回收率

建議收費 減幅

(II) 建議調低費用的定額費用項目  (共有 2 項費用項目的成本回收率高於 140%) 

空勤人員執照及執照註明的等級

考試費：

46 448D / 12 (a) 為批出私人機師執照，在該執照加簽等
級、批註或限制，或為該等加簽續期而
進行的每項考試

880 元  143% 615 元  -30% 

47 448D / 12 (b) 為批出或續發專業機師或隨機工程師執
照，在該等執照加簽等級、批註或限制，
或為該等加簽續期而進行的每項考試

895 元  141% 635 元  -29%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收費 現行收費
下的成本
回收率

建議收費 變幅

(III) 建議定額費用維持不變的費用項目  (共有 3 項費用項目的成本回收率約為 95%，但預計所涉的額外收入不多 ) 

48 312A / 1 批給適用於一種或多於一種組合的飛機及引
擎類型的噪音標準合格證明書，而與此等組
合相同的飛機及引擎類型組合，以前已獲批
給噪音標準合格證明書

505 元  96% 維持不變  0% 

49 312A / 2 在其他情況下批給噪音標準合格證明書  505 元  96% 維持不變  0% 

50* 312A / 3 發出噪音標準合格證明書的複本  200 元  95% 維持不變 0% 

* 費用項目所涉的交通量甚少／個案罕有，因此對持份者的影響極微。



非定額費用項目詳情 (以不同的最高數額為限 )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最高
數額

現行最高
數額下的
成本回收率

建議最高
數額

增幅

(I) 以調查成本計算但有最高數額的收費項目  －－  建議調高／簡化最高數額  (共有 3 項最高數額 ) 

1 448D / 14 機場牌照  

簽發機場牌照的費用 10,000,000元 85% 15,000,000 元 50% 

2 448D / 9 審批飛機和設備 (發動機和無線電儀器除外 )
的改裝、維修等

有關《 1995 年飛航 (香港 )令》第三部分 (發動
機和無線電儀器除外 )的任何要求的審批費用

266,800 元  36%-100%
(只有最複
雜的情況
無法收回
全部成本 )

373,300 元  
(第一年 ) 

522,500 元  
(第二年 ) 

745,000 元  
(第三年 ) 

40% 
(第一年 ) 

40% 
(第二年 ) 

43% 
(第三年 )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最高
數額

現行最高
數額下的
成本回收率

建議最高
數額

增幅

3 448D / 2 航空運輸企業經營許可證 (經營許可證 ) 

批出或更改經營許可證：

核准最高總重量：

申請者機隊中最重的飛機型號

(a)不高於 2
公噸

147,000 元  

(b)高於 2 公
噸但不高於

55 公噸  
730,900 元  

(c)高於 55 公
噸但不高於

100 公噸  
974,600 元  

(d)高於 100
公噸但不高
於 160 公噸  
1,470,300 元

(e)高於 160
公噸

2,940,600 元

51%-100%
(只有向經
營輕型飛
機的經營
許可證持
有人所收
取的費用
未能收回
全數成本 )

(a)不高於 80
公噸

1,000,000 元
(第一年 ) 

1,450,000 元
(第二年 ) 

1,900,000 元
(第三年 ) 

(b)高於 80 公
噸但不高於

160 公噸  
1,500,000 元

(第一年 ) 
1,950,000 元

(第二年 ) 
2,400,000 元

(第三年 ) 

(c)高於 160
公噸

3,000,000 元
(第一年 ) 

3,450,000 元
(第二年 ) 

3,900,000 元
(第三年 ) 

不適用 ;  
簡化經
營許可
證的最
高數額
結構以
及將最
高數額
分三年
調高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最高
數額

現行最高
數額下的
成本回收率

建議最高
數額

增幅

(a)不高於 2
公噸

73,500 元  

(a)不高於 80
公噸

500,000 元  
(第一年 ) 

950,000 元  
(第二年 ) 

1,400,000 元
(第三年 ) 

(b)高於 80 公
噸但不高於

160 公噸  
800,000 元  
(第一年 ) 

1,250,000 元
(第二年 ) 

1,700,000 元
(第三年 ) 

(c)高於 160
公噸

1,500,000 元
(第一年 ) 
1,950,000 
(第二年 ) 
2,400,000 
(第三年 )

(b)高於 2 公
噸但不高於

55 公噸  
365,500 元  

  

申請者機隊中其他每種類型飛機型號

(c)高於 55 公
噸但不高於

100 公噸  
487,300 元  

(d)高於 100
公噸但不高
於 160 公噸
735,100 元  

(e)高於 160
公噸

1,470,300 元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最高
數額

現行最高
數額下的
成本回收率

建議最高
數額

增幅

其他： 每 1,000 客運
公里 12.6 元

維持不變

每 1,000 貨運
噸公里
147 元  

維持不變

(II) 以調查成本計算但有最低數額及最高數額的費用項目－－建議刪除最低數額  (共有 4 項最低數額 ) 

4* 448D / 3 沒有適航證明書的飛機飛行許可證

費用相等於調查的成本，但：

(a) 不少於  

(b) 不超過  

270 元  
(最低數額 ) 

100% 刪除最低
數額

不適用

每公斤
14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最高
數額

現行最高
數額下的
成本回收率

建議最高
數額

增幅

5 

 6* 

448D / 8 

448D / 8 

審批機構或人員資格

批出或更改審批予維修機構的牌照：

假如調查的成本超過 16,100 元，費用相等於
該成本，但不超過

批出審批 (包括任何隨後的審批 )的調查費用：

16,100 元  
(最低數額 ) 

402,500 元  

100% 

100% 

刪除最低
數額

維持不變

不適用

0% 

(i) 初期：  
假如調查的成本超過 16,100 元，費用相
等於該成本，但不超過

16,100 元  
(最低數額 ) 

100% 刪除最低
數額

不適用

402,5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7 448D / 8 (ii) 隨後每個財政年度：  
假如調查的成本超過 16,100 元，費用相
等於該成本，但不超過

16,100 元  
(最低數額 ) 
402,500 元  

100% 

100% 

刪除最低
數額

維持不變

不適用

0%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最高
數額

現行收費
下的成本
回收率

建議最高
數額

變幅

(III) 以調查成本收取但以最高數額為限的費用項目－－最高數額建議維持不變  (共有 22 項最高數額 ) 

8* 448D / 4 

簽發適航證明書

(a) 原型飛機：

任何滑翔機或氣球以外的其他飛機 每 500 公斤
33,8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9 448D / 4 (b) 系列飛機：

任何滑翔機或氣球以外的其他飛機 每 500 公斤
16,9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10* 448D / 5 

審批發動機

(a) 燃氣渦輪發動機 574,6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11* 448D / 5 (b) 任何其他 300 千瓦或以下的發動機  47,3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12* 448D / 5 (c) 任何其他超過 300 千瓦的發動機  94,6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最高
數額

現行收費
下的成本
回收率

建議最高
數額

變幅

簽發或續發適航證明書認可證

簽發認可證：

13* 448D / 7 (a) 原型飛機 每 500 公斤
33,8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14* 448D / 7 (b) 系列飛機 每 500 公斤
16,9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15* 448D / 10 審批無線電儀器的型號等  

審批安裝或改裝於在香港註冊的飛機的無線
電儀器 /無線電導航儀器的費用，或供該等飛
機本身使用而運載的無線電儀器 /無線電導航
儀器

53,3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最高
數額

現行收費
下的成本
回收率

建議最高
數額

變幅

16 448D / 11

飛機維修工程師執照

(a) 審批任何培訓或指導課程 192,8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17* 448D / 11 (b) 授權人員進行考試或測驗 192,8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18* 448D / 11 (c) 授權 (包括任何隨後的授權 )人員就每
個財政年度進行考試或測驗

192,8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19* 448D / 11 (d) 審批人員提供或舉辦任何培訓或指導
課程

192,8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20* 

21* 

22* 

448D / 11

448D / 11

448D / 11

(e) 

(f) 

(g) 

審批 (包括任何隨後的審批 )人員就每
個財政年度提供或舉辦任何培訓或指
導課程的資格

審批提交報告人員的資格

審批 (包括任何隨後的審批 )人員就每
個財政年度提交報告的資格

192,800 元  

192,800 元  

192,800 元  

100% 

100% 

100% 

維持不變

維持不變

維持不變

0% 

0% 

0% 



項目 法例章號
／段號

說明 現行最高
數額

現行收費
下的成本
回收率

建議最高
數額

變幅

23 448D / 12

空勤人員執照及執照註明的等級

(a) 審批飛行模擬器 209,7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24 448D / 12 (b) 審批任何培訓或指導課程 1,033,7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25 448D / 12 (c) 授權進行考試或測驗 209,7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26* 448D / 12 (d) 審批提供任何培訓或指導課程 209,7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27* 448D / 12 (e) 審批提交報告人員的資格 209,7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28* 448D / 15 文件複本  

製備與適航證明書相關的飛行手冊或性能表
的複本或補發本，相等於製備該等文件的複
本或補發本的成本，但不會超過

2,18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29* 448D / 16 提交報告的許可  

發出或更改根據《 1995 年飛航 (香港 )令》就其
職責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的人員資格許可

192,800 元  100% 維持不變  0% 

* 費用項目所涉的交通量甚少／個案罕有，因此對持份者的影響極微。



5 飛機適航證明書是為證明飛機適宜飛行而簽發，當中所考慮的因素包括： (a)  飛機及
飛機所裝載任何被視為飛機適航所需的設備的設計、製造、質量和物料 (特別是包括任

何在飛機上裝置的引擎 )；以及 (b)  有關飛機的試航和其他必須通過的測試的結果。飛機

必須領有註冊國家根據當地法例簽發或認可為有效的適航證明書，才可以飛行。

    

附件C 

對持份者的財政影響

香港機場管理局 (機管局 ) 

根據香港飛航 (費用 )規例 (第 448D 章 )附表第 14 段，簽發機場牌照

的費用，相等於就其所提供的運作和安全設施是否足夠而進行調查的成

本，但不超過 1,000 萬元。就香港國際機場而言，以其須予視察的設施規

模和複雜程度，1,000 萬元的費用不足以收回民航處所付出的成本。因此，

建議調高最高數額至 1,500 萬元，以反映上升的調查成本。在任何情況下，

即使收取最高數額，機管局所支付的牌照費用只佔其每年收入不足 0.1%，

是機管局可以負擔的費用。

航空運輸企業經營許可證 (經營許可證 )持有人  

2. 經營許可證是批准在香港註冊的飛機作公共運輸用途的正式文件。

經營許可證持有人在收回全部成本的原則下，主要會受到根據第 448D 章附

表第 2 段所收取的經營許可證最高數額 3調高的影響。  

3. 商業航空公司和營運高於 55 公噸較重型飛機的個別經營私人及商

務飛機的航空公司，將不會受到簡化飛機重量組別的影響，因為該等公司

現時已支付十足的調查成本。為減輕對其他經營者的影響，新的費用水平

將分三年逐步實施，直至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才全面提高最高數額。

4. 飛機擁有人會受到簽發飛機註冊證明書 4費用由 660元調高至 870元

及續發適航證明書 5費用由每 500 公斤 340 元調高至每 500 公斤 350 元的影

響。他們亦可能會受到擬議調高審批飛機和設備最高數額的影響。有關最

3 批 出 或 更 改 經 營 許 可 證 的 費 用 ， 相 等 於 民 航 處 的 調 查 成 本 ， 但 以 根 據 第  4 4 8 D

章附表第 2 段計算的最高費用為限。經營許可證每兩年續期一次。  

4 飛機必須領有註冊證明書，證明該飛機在香港或國際民航組織的另一締約國註

冊，或是在根據與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簽訂的有效協議而可就其

註冊的飛機飛越香港作出規定的國家註冊，才可飛越或飛進香港。



高數額是根據民航處就該類申請最複雜個案所需的核證工作計算得出。然

而，據悉在現有計劃中，並無任何一項須進行這般複雜和重大規模的核證

工作，因此我們預期沒有飛機擁有人在可見將來須支付最高數額。加費建

議對航空公司可能帶來的影響於下表闡釋：

航空公司  /  直升機公司
(例子僅作為說明之用 )  

一家擁有超過
140 架飛機的  
航空公司

一家擁有
20 架飛機的
航空公司

一家擁有
4 架直升機
的公司

平均飛機重量
(公噸 )  320 80 3

新費用架構實施前的主要年度費用 (百萬元 ) 

經營許可證 #  4.6 1.0 0.5

續發適航證明書 31.2 1.0 0.006

簽發飛機註冊
證明書 * 影響甚微 影響甚微 影響甚微

總數 35.8 2.0 0.5

新費用架構實施後的主要年度費用 (百萬元 ) 

經營許可證 #  4.6 1.0 0.7

續發適航證明書 32.1 1.1 0.006

簽發飛機註冊
證明書 * 影響甚微 影響甚微 影響甚微

總數 36.7 2.1 0.7

增加費用 0.9 0.1 0.2

變幅  (%) 2.5% 5.0% 40.0%

*假設向每家公司的一架新飛機簽發一份飛機註冊證明書 (建議由 660元調
高至 870元 )。  
＃經營許可證每兩年更新一次。上述的經營許可證數字為兩年的平均年度
數目。  

5. 有關運載軍火和危險品方面，根據第 448D 章附表第 13C 段就在指
明期限內和就單次付運批准運載軍火的規定，本地或海外航空公司必須支

付的額外數額分別為 190 元 (由 785 元調高至 975 元 )和 140 元 (由 565 元調
高至 705 元 )，而根據第 448D 章附表第 18 段批准運載危險品的規定，本
地或海外航空公司必須支付的額外數額為 1,310 元 (由 6,800 元調高至 8,110
元 )。雖然費用調高，但由於須申請批准的個案數目甚少，因此對飛機經營
者的影響極微。



空勤人員和飛機維修工程師  

6. 專業機師的執照方面，根據第 448D章附表第 12段的規定，接受民航
處核准飛行和地面綜合培訓的申請人，在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全面調整費

用後，須支付的額外數額為 980元 (由 2,445元調高至 3,425元 )；而持有海外
民營運輸機飛行員執照的專業機師執照申請人，則將可少付 15元 (由 7,875
元調低至 7,860元 )。在申請私人機師執照時，申請人將可少付 1,065元 (由
8,010元調低至 6,945元 )，原因是考試費用下調。  

7. 至於飛機維修工程師執照方面，根據第 448D章附表第 11段的規定，
有關人士在全面調整費用後，須支付的額外數額為 3,845元 (由 5,475元調高
至 9,320元 )，以參加相關的考試，領取飛機維修工程師執照。考慮到為收回
全部成本而調高費用的幅度，建議有關費用分三年逐步調高，以減輕對用

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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